兰州工业学院2012年教职工年度考核的通知
根据省人事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省人事厅[2007]35号）和《关于修订〈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甘人社厅发[2011]60号）规定，现就我院全体在编在岗人员2012年年度考核工作安排如下：

一、组织领导
年度考核以各党（总支）支部为单位，成立考核小组，分别进行。
二、考核内容

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德：主要考核政治、思想表现和职业道德表现。

    能：主要考核业务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知识更新情况。

    勤：主要考核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和遵守劳动纪律情况。

    绩：主要考核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率，取得成果的水平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廉：主要考核廉洁自律、廉洁奉公、遵纪守法情况。

考核包括量化测评、领导小组考核和加分项三个环节。领导小组考核方式由各考核单位自定。

三、考核等次和标准

各类工作人员考核结果均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一）管理岗位工作人员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

    优秀：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精通业务，工作勤奋，富有改革创新精神，业绩突出，完全履行聘用合同。

    合格：正确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熟悉业务，工作积极，完成工作任务，履行聘用合同。

    基本合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政治、业务素质一般，基本完成工作任务，未完全履行聘用合同，在工作中造成一定失误。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低，组织纪律性差，工作责任心不强，难以适应岗位工作要求，未完成工作任务，违反聘用合同，在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  

（二）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人员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

    优秀：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廉洁奉公，工作责任心强，勤奋敬业，专业技术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出色完成工作任务，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完全履行聘用合同。

    合格：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廉洁自律，工作负责，业务熟练，专业技术水平较高，业务能力较强，完成工作任务，参加继续教育，履行聘用合同。

    基本合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和职业道德，政治、业务素质一般，基本完成工作任务，未完全履行聘用合同，在工作中造成一定失误。

    不合格：政治、业务素质低，组织纪律性差，工作责任心不强，未能履行岗位职责，难以适应岗位工作要求，未完成工作任务，违反聘用合同，在工作中造成重大失误。

（三）工勤技能岗位工作人员考核各等次的基本标准是：

    优秀：政治思想表现好，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奉公，业务精通，工作勤奋，责任心强，确保劳动安全，工作成绩突出，完全履行聘用合同。

    合格：政治思想表现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廉洁自律，熟悉业务，工作积极，注重劳动安全，完成工作任务，履行聘用合同。

    基本合格：政治思想表现一般，基本完成工作任务，未完全履行聘用合同，忽视劳动安全，出现事故苗头或发生轻微事故。

不合格：政治思想表现和组织纪律性差，责任心不强，难以适应工作要求，未完成工作任务，违反聘用合同，忽视劳动安全，造成严重失误或发生事故。

考核标准以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为基本依据，完成任务的标准应明确具体，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四、优秀比例规定

（一）被确定为优秀的人数，一般控制在本部门工作人员总数的15%以内，按照专业技术、党政管理、工勤三类岗位分别进行考核。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优秀比例按高、中、初级职务分别确定。其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适当浮动本单位优秀等次的比例：

1.国家部委、市州以上党委、政府授予先进集体称号的单位，当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最多不超过20%。

2.当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严重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或受到上级有关部门通报批评的单位，当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最多不超过15%。

在应对重大事件或自然灾害中表现突出的人员，可不占单位优秀等次名额，直接确定为优秀等次。

（二）当年获得下列奖项的人员，在评定年度优秀等次时，可综合考核、优先考虑：
1.获得省部级以上自然科学、发明创造、科技进步、农业丰收、教学成果、社会科学、中国新闻、中国图书及文化部文华奖等同类奖项的个人。

2.获市（州）以上党委、政府授予的先进称号，或省直部门授予的全省系统先进称号。

3.工勤技能人员在省部级专业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全国专业技能大赛中获三等奖以上的。

    （三）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人员的优秀比例分别确定，考核中教职工岗位严格按照岗位设置实际情况，不得相互挤占。各单位、各部门领导要充分认识考核的重要性，认真组织本部门考核工作，实行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严格控制优秀比例，充分体现考核的公开、公平、公正性。
五、考核程序

（一）被考核人个人总结、述职，填写由省人事厅统一印制的《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
（二）被考核人接受民主测评或量化打分形式测评（见附件11），考核小组工作人员汇总量化测评、领导小组考核及加分项（见附件2-8）按照《关于考核最终得分统计说明》（见附件1）统计考核最终得分。

    （三）被考核人部门负责人在民主测评等综合考核的基础上，提出考核等次建议。

    （四）部门考核工作小组在综合考评结果和被考核人部门直接领导建议的基础上，集体研究确定考核等次，并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人员在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一般为3天。

    （五）考核结束后，部门考核工作小组组织填写《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结果通知册》，同时由本部门负责将考核结果通知本人。
（六）被考核人对年度考核结果不合格不服的，可在接到考核结果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本单位考核工作组织申请复核。 

（七）考核工作结束后，各部门应将年度考核结果花名册（见附件9）以及《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需本部门领导、考核小组领导签字、盖章）交人事部门存入被考核人档案。

六、几类特殊人员的考核

（一）“双肩挑”人员，按其主要岗位考核。
    （二）非因公受伤工作不足半年的工作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因公受伤的工作人员应参加考核并确定等次，一般应确定为合格。

（三）单位派出学习、培训超过半年的工作人员，由学习、培训单位提供有关情况，原工作单位进行考核。

    （四）对工作不足半年的新引进人员应进行考核，但在年度考核时只写评语，不定等次，考核情况只作为聘用、定级的依据。

    （五）经组织选调的工作人员（含政策性安置人员），由现工作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

    （六）挂职锻炼和下乡支农、支教等工作人员，在挂职单位工作半年以上且考核时仍在挂职单位的，由挂职单位负责考核并确定等次。挂职不足半年或考核时已回原工作单位的，由原工作单位考核并确定等次。

    （七）被借用的工作人员，由借用单位向原工作单位提供情况，由原工作单位确定考核等次。

    （八）接受立案审查尚未结案的工作人员，只进行年度考核，暂不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待问题查清后再行确定。

（九）受警告处分或受记过(不含开除)以上处分的工作人员，在解除处分当年工作不足半年的，参加考核不能确定为优秀等次；工作超过半年的，参加考核且正常确定等次，以后按正常情况对待。

七、考核结果的使用

（一）考核结果是岗位竞聘、奖惩、培训、调整工资待遇以及解聘的依据。
（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1.按照国家有关工资政策规定，每年增加一级薪级工资。

    2.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可按现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规定申报高一级职务资格。

3.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可考评、考核高一级工种。

（三）在现工作岗位上，凡年度考核有一次基本合格的，推迟一年竞聘高一等级岗位。有两次基本合格的，视为一次不合格。

八、考核日程安排

    各部门将年度考核结果花名册及《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年度考核登记表》由部门领导、考核小组组长签字盖章后，于2012年12月28日前送人事处职改办（行政办公楼407），以便存档和上报备案。另将年度考核结果花名册（见附件9）Excel电子版发送至邮箱122502873@qq.com。


 九、考核工作的安排意见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1.关于考核最终得分统计说明；

 2.年度考核加分项说明；

          3.加分项考核评分标准；

4.发表论文加分登记卡

5.出版著作加分登记卡 

6.获奖加分登记卡

          7.技术成果类加分登记卡

8.考试（竞赛）成绩加分登记卡

9.甘肃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年年度考核审核花名册 

10.加分项考核内容得分汇总表 

11.兰州工业学院年度考核量化测评表
12.年度考核拟直接确定优秀人员登记表

                                              兰州工业学院

                                               2012年12月3日

附件1：

关于考核最终得分统计说明

一、专业技术人员考核最终得分统计办法：

1、高级职称人员：

总  分=量化测评×60%+领导小组考核×15%+加分项×25%

2、中级职称人员：

总  分=量化测评×65%+领导小组考核×15%+加分项×20%

3、初级职称人员：

总  分=量化测评×70%+领导小组考核×15%+加分项×15%

二、管理人员考核最终得分统计办法：

总  分=量化测评×70%+领导小组考核×15%+加分项×15%

三、工勤人员考核最终得分统计办法：

总  分=量化测评×75%+领导小组考核×15%+加分项×10%

附件2：

年度考核加分项说明

以下情况可以加分：

1. 本人撰写并公开出版或在各级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的论文、著作；
2. 经国家授权部门正式鉴定的科技成果；

3. 进行技术咨询服务或参加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且有有效证明材料的；

4. 经国家专利局受理的专利成果；

5. 为本单位参加各种考试、竞赛且获得奖励证书的；

6. 经组织委派承担教学指导，培养低级职务人员者；

7. 每一个加分项填写一张登记卡。

